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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赵小姐应聘一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

员时，公司基于保守商业秘密的需要，在
与赵小姐的书面劳动合同中约定了竞业
限制内容：离职两年内，不得到与公司经
营同类产品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
系的其他单位任职，不得自己经营同类
产品、从事同类业务。但就竞业限制的
经济补偿问题，却笼统地表述为“以公司
书面通知为准”。2020 年 5 月，赵小姐离

职后，公司却书面通知补偿标准为 200
元/月。

说法
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。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问题的解释（四）》第 6 条规定：“当事人在
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
制，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
予劳动者经济补偿，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

制义务，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
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的
30%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，人民法院应予
支持。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 30%低于
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，按照劳
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。”即竞
业限制的补偿标准，并非公司说了算，更
不能随便给。

颜梅生

竞业限制内容
并非用人单位说了算

竞业限制效力, 不得以公司书面通知为准111

由于种种原因，用人

单位往往会与员工在劳

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

约定竞业限制内容，但却

常常未明确对应的效力、

期限或补偿，甚至表述为

“ 以 单 位 书 面 通 知 为

准”。这是否意味着只能

由单位说了算呢？非也！

案例
因招聘的 10 名员工需要接触公司的

商业秘密，公司专门拟定了格式条款《竞
业限制协议》，要求员工不论因何种原因
从公司离职后 1 年内,都不得到与公司有
着竞争关系的单位任职，也不得自行从
事同类业务。基于考虑公司与员工为期
3 年的劳动合同期满后，会因市场情况发
生变化导致现有商业秘密无“秘密”可
言，可能没必要给付员工补偿金，故公司

抱着“到时候再看”的心态，在《竞业限制
协议》写明：“本竞业限制的最终效力,以
公司出具的《通知书》为准”。

说法
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。这里涉及到

格式条款问题，指的是用人单位为了重
复使用而预先拟定、并在订立劳动合同
时未与员工协商的条款。本案公司事先
专门拟定的《竞业限制协议》，并没有与

员工协商，且对 10 名员工重复使用，自然
当属其列。而《合同法》第 40 条规定：“格
式条款具有本法第 52 条和第 53 条规定
情形的，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
责任、加重对方责任、排除对方主要权利
的，该条款无效。”正因为公司抱着“到时
候再看”的心态，目的在于免除其责任、
排除员工权利，决定了《竞业限制协议》
的 最 终 效 力 以 公 司 通 知 为 准 的 约 定 无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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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因履职期间需要掌握产品报价、推

广计划、推广渠道、客户名单等商业秘
密，公司与洪小姐签订了《竞业限制协
议》，约定洪小姐离职后再就业,必须受到
行业限制。但就竞业限制期限，公司却
以商业秘密在不断推陈出新，难于确定
保密期限为由，只是写以公司书面通知
为准。2020 年 4 月，洪女士由于合同期满
而离职时，公司书面通知其竞业限制期

限为 3年。

说法
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。《劳动合同法》

第 24 条规定：“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
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、高级技术人员和其
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。竞业限制的范围、
地域、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，竞业
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在
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，前款规定的人

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、从
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
位，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、
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，不得超过
二年。”即鉴于竞业限制期限是劳动者自由
择业权受限的具体期间,长短应当由用人
单位与劳动者协商确定,且最长不得超过
两年。公司在协议中为己方留存对期间单
方指定的权利,侵犯了洪小姐的合法权益,
所作的指定也超出了限期。

核心
阅读

编辑同志：
我的老伴于 2015 年年初在外出途

中走失，当时由于寻找未果我就向公安
机关报了案。在老伴失踪的前 6 个月，
其基本养老金一分不少，可到了第 7 个
月就被停发了。2019 年 1 月份，经我向
法院申请，法院作出了宣告我老伴死亡
的判决。法院作出判决后，我领到了一
笔丧葬补助费和抚恤金。谁料，今年 9
月初老伴突然回来了。请问，我和老伴
的婚姻关系自动恢复吗？社保机构停
发 我 老 伴 的 养 老 金 是 否 符 合 国 家 规
定？老伴重新出现后停发的养老金应
否补发？

读者 方曙广

方曙广读者：
首先，你老伴失踪达到一定期限

后，社保机构停发其养老金是有依据
的。原劳动部办公厅《关于退休职工下
落不明确期间应从何时停发退休待遇
问题的复函》中指出：“退休人员失踪、
下落不明在 6 个月以内的，其退休待遇
可以照发；超过 6 个月的，从第 7 个月起
暂时停发其退休待遇。”

其次，你老伴“死而复活”后，你们
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否恢复，这要看你是
否再婚以及你老伴是否愿意恢复。《最
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<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法通则>若干问题的意见(试
行)》第 37 条规定：“被宣告死亡的人与
配偶的婚姻关系，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
灭。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，如果其
配偶尚未再婚的，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
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；如果其配偶再婚
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，则
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。”民法典
基本吸收了该规定。民法典第51条规定：

“被宣告死亡的人的婚姻关系，自死亡宣
告之日起消除。死亡宣告被撤销的，婚姻
关系自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。
但是，其配偶再婚或者向婚姻登记机关
书面声明不愿意恢复的除外。”

最后，你老伴“死而复活”后，社保
机构应当补发其失踪和“死亡”期间的
基本养老金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《关于因失踪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离
退休人员养老待遇问题的函》中指出：

“离退休人员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后，
其家属应按规定领取丧葬补助费和一
次性抚恤金。当离退休人员再次出现或
家属能够提供其仍具有领取养老金资
格证明的，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
后，应补发其被暂停发放的基本养老
金，在被暂停发放基本养老金期间国家
统一部署调整基本养老金的，也应予以
补调。”按此规定，你老伴可以要求补发
其被暂停发放的基本养老金，当然，社
保机构有权扣回你所领取的丧葬补助
费和抚恤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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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伴“死而复活”，婚姻和

养老金应如何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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